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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1月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
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徐金富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林飞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李兴华

徐金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698,668,092
63,564,485
32,786,972
30,500,097
26,903,220
24,667,532
23,324,997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36.41
3.31
1.71
1.59
1.40
1.29
1.22

8
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果旭源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673,488
20,465,704
16,072,000

1.13
1.07
0.84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徐金富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林飞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李兴华

徐金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果旭源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74,667,023
63,564,485
32,786,972
30,500,097
26,903,220
24,667,532
23,324,997
21,673,488
20,465,704
16,072,000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数的比例（%）

12.61
4.59
2.37
2.20
1.94
1.78
1.68
1.56
1.48
1.16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9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南方中证500ETF
510500

2013年2月6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2024年12月31日

5.8167
47,270,593,603.14

-
0.9100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第2次分红

注:1）、《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当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超过

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达到1%以上时，可进行收益分配。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由基金管
理人根据上述原则确定。2）、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1月15日

2025年1月16日

2025年1月21日

权益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对于权益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所对应
的分红款，本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将基金利润分配的款项及代理发放利润的手续费足额划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在2025年1月20日将已在证券公司处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划
付给被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可在现金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的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待其在证券公司处办
理指定交易并经确认后即将其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划付给被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在办理指
定交易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可领取现金红利。

对于使用专用席位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发
放。

2）、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5-001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变动超过
1%的公告

股东新疆江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新疆江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江之源”）出具的《关于股东股份比
例减少超过1%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自2023年4月14日至2025年1月7日期间，新疆江之源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0,008,73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1本公告中的总股本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后的股份数量计算。
的1.09%，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疆江之源

合计

减持时间

2024 年 11 月 6 日 -2025年1月7日

2023 年 4 月 14 日 -2024年1月29日

--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减持数量（股）

4,400,619
5,608,120
10,008,7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8
0.61
1.09

二、权益变动比例超1%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新疆江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亚南路81号610室

2023年4月14日至2025年1月7日

亚钾国际

增加□ 减少R

是□ 否R

减持股数（股）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000893
有□ 无R

减持比例（%）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10,008,739
10,008,73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R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7,881,662
24,138,145
33,743,517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R

占总股本比例(%)
6.30
2.63
3.67

1.09
1.0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7,872,923
14,129,406
33,743,517

占总股本比例(%)
5.21
1.54
3.67

注：本表变动后的股份数量是统计截至2025年1月7日新疆江之源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C类基金份额
开放日常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9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场内基金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下属各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各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是否开放转换业务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银华交易型货币

银华日利

银华日利ETF
511880

交易型开放式

2013年4月1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B类、C类：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5年1月9日

2025年1月9日

银华日利

511880
-

银华日利B
003816

-

银华日利C
015557

是

2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日常转换业务2.1 转换费率1、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当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不含转出基金赎回费)计
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2、基金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自转换转入确认日开始重新计算。2.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1、本基金、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01）（仅前收费）、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03）、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级基金份额代码：180008；B级基金
份额代码：180009）、银华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0）、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180012；C：015233）、银华领先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3）、银华增
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5）、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180018）、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20）、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A：180025；C：180026）、银华永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28）、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31）、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A：000194；C：006837；D：019653）、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000286；C：010986；D：019383）、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000604；B：000605）、银华活钱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代码A：000657；F：000662）、银华高端制造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0823；C：016263）、银华惠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000860；C：001025）、银华回报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04）、银华中国梦 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1163）、银华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1231；C：002328）、银
华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1280；C：002326）、银华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1289；C：002322）、银华稳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001303；C：002323）、银华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28）、银华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1808；C：015772）、银华万
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161）、银华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69）、银华多元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07）、银华添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2491；D：020604）、银华远景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01）、银华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3062；C：003063）、银华体育文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3397；C：018590）、银华盛
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3940；C：014047）、银华添润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4087；D：020890）、银华安颐中短债双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A：004839；C：000791）、银华信息科技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A：005035；C：005036）、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037；C：005038）、银华农业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106；C：014064）、银
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12）、银华食品饮料量化优选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235；C：005236）、银华智荟内在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119；C：016262）、银华医疗健康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237；C：005238）、银华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50）、银华多元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51）、银华稳健增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260；C：005261）、银华岁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86）、银华混改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519；C：020339）、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529；D：019364）、银华
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498；C：014045）、银华心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A：005543；C：014042）、银华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544）、银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71）、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005794；C：014043）、银华裕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48）、
银华兴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251）、银华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302）、银华盛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6348；C：015684）、银华中短期政策
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415）、银华安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A：006496；C：006497；D：014670）、银华信用精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6612）、银华安丰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6645；D：019369）、银华安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6907；C：006908；D：014638）、银华积极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056）、银华丰华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007206）、银华稳晟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002）、银华信
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111）、银华沪深股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116；C：020124）、银华永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211）、银华
汇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384；C：008385）、银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671）、银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677；D：018685）、银华汇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8833；C：008834）、银华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08889；C：010524）、银华长丰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978）、银华丰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9085）、银华同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394）、银华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541）、银华富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9542；C：014044）、银华品质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852）、银华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A：009859；C：015687）、银华多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9960）、银华招利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09977；C：009978）、银华心佳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0730）、银华远兴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0816）、银华
心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173）、银华稳健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11405）、银华瑞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733）、银华阿
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817）、银华智能建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11836）、银华长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1855；C：020977）、银华信用精选两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092）、银华富饶精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12178）、银华鑫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370）、银华多元回报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434）、银华安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502）、银华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12781；C：012782）、银华顺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2856）、银华中证光伏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12928；C：012929）、银华华证ESG 领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3174）、银华永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3498）、银华集成电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3840；C：013841）、银华新锐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3842；C：013843）、银华心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A：014585；C：014586）、银华专精特新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4668；C：014669）、银华心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4919；C：014920）、银
华核心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5035；C：015036）、银华鑫峰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015305；C：015306）、银华数字经济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5641；C: 015642）、银华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15761；C：015762）、银华绿色低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5771）、银华中证同业存单AAA
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5823）、银华创新动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016248；C：016249）、银华卓信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6623；C:016624）、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7635；C:017636）、银华顺璟6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7690；C:019439；D：021402）、银华心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A：017723；C:017724）、银华清洁能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7839；C：017840）、银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8364；C：018365）、银华顺和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8632）、银华新材料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018821；C：018822）、
银华中证国新央企科技引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19508；C：019509）、银华月月享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9464；C：019465）、银华富兴
央企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9743；C：019744）、银华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19859；C：019860；I：022569）、银华致淳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20144）、银华晶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20213；C：020214）、银华
安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20539；C：020540）、银华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020581；C：020582）、银华季季鑫 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20789；C：020790）、银华嘉选平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20864；C：020865）、银华月月鑫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20911；C：020912）、银华盛泓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020955；C：020956）、银华沪深30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基金代码：A：021038；C：021039）、银华中债 0-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21105）、银华甄选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21145；C：021146）、银华中证A5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21208；C：021209；I：022606）、银华中证高股
息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22144；C：022145）、银华中
证 A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022450；C：022451；I：022452）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转换业务。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
展基金转换业务。2、办理 1中所列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和转入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
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3、本基金的转换业务适用本公司《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及后续
做出的修订。4、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
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5、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6、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7、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2017年8月14日起不再开通银华旗下全部基金的转换业务。北京
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暂不开通银华旗下全部基金的转换业务。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开放日常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
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公司网站上刊登的《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查
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678 3333）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当投资人赎回时，所得会高于或低于投资人先前所支付的金额。本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9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青岛分公司的公告

经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研究决定，注销本公司青岛分公司，相关工
商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9日

中加颐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1月0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下属
基金份额类别的

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
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中加颐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加颐合纯债债券

006180
2018年09月13日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加颐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中加颐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

2025年01月02日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2025年第1次分红

中加颐合纯债债券A
006180
1.0745

62,690,265.14

0.333

中加颐合纯债债券C
017678
1.0597

1.15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01月10日

2025年01月10日

2025年01月13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权益登记日在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5年01月 10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
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25年 01月 13日直接划入其基金
账户。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

销售机构。2025年01月1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25年01月10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如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请务必在2025年01月10日前(不含2025年01月10日)到销售网点办妥变更手续。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网站：http:

//www.bobbns.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
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1月09日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
152,840,516

5.55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局主席提议并经董事局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局副主席
郭凌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2人，董事局主席李光宁，董事局副主席陈茵、汤建军，董事俞卫国、
郭瑾、许继莉、张延，独立董事张学兵、王跃堂、丁煌、高子程、谢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经营合作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310,634
比例（%）

87.2220

反对

票数

18,659,182
比例（%）

12.2082

弃权

票数

870,700
比例（%）

0.569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签订《经营合作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310,634
比例（%）

87.2220

反对

票数

18,659,182
比例（%）

12.2082

弃权

票数

870,700

比 例
（%）

0.569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金证

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融汇3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吴肇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5%以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1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回购股份及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股票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变更用途并注销及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股票用于注销
减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 64,679,497股公司股份和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盐湖股份结余股票 76,624,634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
已于2025年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注销事宜。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432,876,672股减至5,291,572,541股。公司股东陕西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煤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4.90%被动增加至5.03%，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陕西煤业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66,216,924
占总股本比例

4.9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66,216,924
占总股本比例

5.03%
二、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陕西煤业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90%被动增加至5.03%，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2.陕西煤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3.股东陕西煤业本次权益变动因公司总股本减少导致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5%，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免于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陕西煤业
后续如减持或增持公司股份，需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5-4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国光电器，证券代码：002045）股票交易价

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月6日、2025年1月7日及2025年1月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4、经核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5、经核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2、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公司未对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
供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3、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日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九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鸿裕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泰柏瑞鸿

裕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截至2025
年1月7日日终，华泰柏瑞鸿裕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连续4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

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
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
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0001，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
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9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泰柏瑞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证券简称：纳斯达克 100ETF，交易代码：513110，以下简称“本基
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003
转债代码：118042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清偿事项的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债权提前清偿情况
（一）本次债权清偿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需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截至2024年8月8日，债权申报登记期满，部分可转换债券持
有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其持有的奥维转债。

（二）本次债权提前清偿的实施情况1、初始登记清偿金额：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披露了《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债权清偿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预计对债权人清偿债券本金100元，清
偿债券注销张数1张。2、最终清偿及注销数据：办理清偿手续期间，经公司与债券持有人沟通确认，债券持有人放弃本
次清偿。最终清偿本金共0元，注销债券数量0张，涉及相关债权人证券账户共0户。

二、本次可转债清偿注销后公司可转债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清偿注销可转债张数为0张，公司可转债数量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债券

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无限售条件
流通债券

总计

变动前

债券数量

1,139,951,000
1,139,951,000

比例

100%
100%

本次变动

债券数量

0
0

比例

0
0

变动后

债券数量

1,139,951,000
1,139,951,000

比例

100%
100%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4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180.00亿元–190.0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31.88 %–555.87%
盈利：170.00亿元–180.0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98.75%–522.21%
盈利：190.00亿元–200.0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84.97%–610.49%
盈利：3.20元/股–3.40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41.68亿元

亏损：42.63亿元

亏损：39.18亿元

亏损：0.7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1、公司就本期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期业绩预告方
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因2024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2、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202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出栏量、生猪销售均价较
去年同期上升，且生猪养殖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四、风险提示1、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未
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

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3、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2、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02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7日、1月8日连
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7日、1月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实际控制

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1、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2、公司注意到近期市场对公司AI协处理器芯片及公司产品应用在机器人领域的关注度较高，
现说明如下：

（1）公司的AI协处理器芯片尚在研发过程中，该产品目前未产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未来对公
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公司机器人产品线目前基数相对较低，对公司 2024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有限，未来对
公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7日、1月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25-001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总经理及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维林先生，副总

经理范雯烨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函。
因工作安排调整，赵维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委员，

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在国机集团内其他公司担任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赵维
林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生产经营。赵维林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尽快进行董事补选及总经理聘任等相关工作。

因工作安排调整，范雯烨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在国机集团内其他公司担
任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范雯烨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范雯烨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与运行。

截至本公告日，赵维林先生和范雯烨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未履行的公开承诺或义务，
与公司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亦不存在需向投资者说明的重要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赵维林先生、范雯烨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5-002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圣制药”）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先生

于2025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
号：证监立案字 0152025001号、编号：证监立案字 0152025002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先生进行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先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